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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整整 25 年， 「一國兩制」 來到了 50
年不變的中間點。站在這個時間點上回首過去、展望
未來，許多事情會看得更清楚，前行的路便知道該怎
麼走。

作為前無古人的制度探索，這25年， 「一國兩制」
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香港經濟和各項事業持續
發展，保持了繁榮穩定。與此同時， 「一國兩制」 也
遇到干擾和衝擊，受各種內外複雜因素影響， 「反中
亂港」 活動猖獗，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中央
政府適時出手撥亂反正，採取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
特區選舉制度等一系列重大舉措，標本兼治，推動香
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香港 「一國兩制」
實踐重回正軌。

「一國兩制」 核心要義
但凡新的探索難免有波折， 「一國兩制」 事業也是

在一次次迎接挑戰、解決問題中破浪前行，得與失、
經驗與教訓，都是寶貴的財富。回首25年，我們可以
更加全面準確認識 「一國兩制」 的核心要義，它至少
包含以下幾點：

其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根本要
求。 「一國兩制」 是國家統一和國家治理的制度安
排，首要目標是國家統一。基本法序言寫明，設立特
別行政區並實行 「一國兩制」 ，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
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中共十八大
報告指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是 「一國兩制」 的根本宗旨。香港
享有特殊制度安排的前提，是必須扛起維護國家安全
和國家利益的憲制責任，守住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
「三條底線」 。
其二，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

礎。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最高法，基本法是依據憲
法制定的，不能拋開憲法講基本法，特區不存在脫離
國家憲法的 「憲制」 和 「法治」 。在這樣的憲制基礎
下，香港實行的制度必須與國家主體實行的制度相協
調、相適應。特區政府和香港同胞必須遵從憲法的精
神，尊重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尊重和維護國家

的政治制度及體制；同時維護基本法的權威，確保基
本法各項規定的落實。

其三，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
合。主權與治權不可分割，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
主權之時也就擁有了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特區的高
度自治不是固有的，而是中央授權的結果。特區政府
向中央政府負責，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和問責。中央
對特區政治體制、政治制度等重大問題有最終決定
權，但不干預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

其四，必須確保 「愛國者治港」 。 「愛國者治港」
是 「一國兩制」 的應有之義，是 「港人治港」 的界
限。基本法明確要求行政長官等公職人員必須宣誓擁
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愛祖國與愛香港渾然一
體，治港者必須具有牢固的國家觀念。特區的選舉制
度必須確保進入管治架構的人，都是堅定的愛國者。

國家治理的組成部分
其五，堅持行政主導的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鄧小平

講過， 「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的發展以外，還要有個
穩定的政治制度」 。香港回歸後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
系，特區治理是國家治理的組成部分，特區的政治體制
必須與國家主體的政治體制有效銜接。香港實行行政主
導體制，是由我國單一制國家結構，以及作為地方行政
區的憲制地位決定的，是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有效
方式。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有利於落實行政主導，確
保行政長官在特區治理中的核心
地位和權威，提高施政效能。

以上各點相互聯繫、內在統
一，從中可以看出一個共同特
徵，那就是先有 「一國」 後有
「兩制」 ，沒有 「一國」 就沒有
「兩制」 。 「一國兩制」 是在國

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
下制定的政策。也就是說，內地
是主體，內地實行的制度是前
提，沒有主體和前提，就沒有
「一國兩制」 。鄧小平一語中

的，他說： 「我們搞的是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 『
一國兩制』 的政策，才可以允許
兩種制度存在。」 「沒有中國共
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
能夠確定這樣的政策？」 「一國
兩制」 的獨特性在於，國家主體

的社會主義與局部地區的資本主義並行不悖，由國家
主體提供依託，以特殊的制度安排保持局部地區的特
殊性。要全面準確理解 「一國兩制」 方針，把握這一
點最為緊要。

回首過去是為了面向未來。未來25年乃至2047年
以後更長的路， 「一國兩制」 應該怎樣走？毫無疑
問，這些核心要義必須始終堅持。堅持 「一國」 原
則，尊重 「兩制」 差異；堅守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祖國的保障和後盾作用充分顯現，香

港的特色和優勢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 方能行穩致
遠。

還有兩個趨勢性的內容也將伴隨 「一國兩制」
不斷前行。一個是 「一國兩制 」 制度體系的完
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 『一國兩制』 的制度
體系也要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 。總的目標是
完善與憲法和基本法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形成更加
豐富的制度體系，不斷化解遇到的新問題。另一個
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 「在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香港、澳門更好發展」 。
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與祖國一起發展，是香
港未來發展的大方向。這一點，今天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看得更清楚了。

江天遼闊，前程錦繡。25年風雨兼程，香港步入了
由治及興的新階段。堅守初心，與時俱進，香港定能
續寫 「一國兩制」 的新篇章。

(本文的英文版本發表在《中國日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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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
內地監管部
門將結束內
地最大網約
車平台滴滴
出行、物流
平台滿幫集
團、招聘平
台看準網的
網絡安全審
查。對此事
件，有分析

認為，對於中國的平台經濟來
說，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這不
僅意味內地平台經濟最動蕩時
期已經過去，也意味內地平台
企業可重新恢復在資本市場上融
資了。

可以說，政府對內地平台經濟
的政策有了重大轉向。特別是在5
月31日國務院公布的 「穩經濟33
條」 的政策細則中，第17條就是
關於平台經濟發展的專門舉措。
第17條要求，促進平台經濟規範
健康發展。出台支援平台經濟規
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在防止
資本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 「紅
綠燈」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以
公平競爭促進平台經濟規範健康
發展。充分發揮平台經濟的穩就
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生
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預期，以平台
企業發展帶動中小微企業紓困。
引導平台企業在疫情防控中做好
防疫物資和重要民生商品保供
「最後一公里」 的線上線下聯

動。鼓勵平台企業加快人工智
能、雲計算、區塊鏈、作業系
統、處理器等領域技術研發突

破。
可以說，第17條就是對4月29日中央政治局關於

平台經濟健康發展精神的具體化，也可能意味平
台經濟一年多的專項整改和治理已經接近尾聲，政
府對平台經濟的 「強監管」 政策可能會出現重大轉
變。所以，根據這些舉措，政府各部門都在具體落
實。對此，市場反映基本上是正面的，比如上海綜
合指數從 5 月 27 日的 2863 點上漲到 6 月 7 日 3241
點，漲幅達13%；深圳創業板指數由2122點上漲到
2554點，漲幅達20.4%，兩市的成交量也大增。阿里
巴巴、京東、美團、騰訊等四大科技平台企業的股
票更是大幅上漲，成交量大增。但是，這些股票的
價格還是波動較大，市場對政策的不確定性還沒有
完全消除。

在 「穩經濟」 第17條中，既重申了 「出台支援平
台經濟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 ，也強調 「充分
發揮平台經濟的穩就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
生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預期，以平台企業發展帶動中
小微企業解困」 。對於前者，最為核心的問題應該
是平台經濟本質特徵，如何以新的理念監管和治理
平台企業，即對平台企業的監管和治理在觀念上根
本轉變，否則就會不得要領。要做到這點不僅是強
調技術上的創新，更重要的是強調如何遵循市場
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原則。只有做到這點，才能
保證平台經濟健康發展。

當然在17條中，以中央政策文件的方式首次明確
提到平台經濟與中小微企業的共生關係和帶動關
係，肯定平台經濟社會就業的作用，這意味以往
一直在爭論的問題，即大的平台廠商是否有利於中
小企業發展，中央政策文件有明確的表態，也意味
一個健康的平台經濟生態環境，不僅與中小微企
業的發展沒有衝突，反之，更可是互利共贏、相輔
相成的。這種提法既可糾正過去對平台經濟發展的
一些偏見，也可增加投資者對平台經濟政策的信
心。

不過，這些平台經濟政策的糾偏舉措，還是有一
些問題沒有明確。一是平台經濟的所有制結構問
題。比如，早些時候有一種看法，認為為何平台經
濟是民營經濟所主導，為何不是各種所有制共存，
意思是強調國有企業進入平台經濟的重要性，但實
際上平台經濟完全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中移動及聯
通比任何一家平台廠商進入數字經濟都要早，國家
給予實質性資源及政策性資源支援，但這些國有企
業並沒有利用這種條件發展起來，何也？這是一個
非常值得研究問題，並非僅是從表面現象可看清楚
的。而這個問題不明確，會影響未來平台經濟健康
發展。比如目前市場流傳一種說法，為了保證大型
的平台企業能夠有利監管，要國有所有權佔1%。這
是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還得深入研究。

二是一年多來為何政府推出的強監管政策會導致
中國數字經濟突然快速收縮，原因何在？所以，如
何重振中國的平台經濟、如何重振平台經濟投資者
的信心，最為核心的問題就是政府監管政策得穩
定、持續，這樣才能讓平台企業及投資者對相應政
策有明確的預期，減少監管政策的不確定性。這同
樣是當前中國平台經濟能夠健康持續發展的最為重
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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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在即，對於下
一個五年，我們建議，特區政府和相
關機構應當通過扶助內地背景法律專
業人士在港發展，促進香港與大灣區

其他城市法律行業的融合匯通。
回歸至今已快25載，內地和香港的交流日益頻密，

各行各業的融合匯通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唯獨是
法律行業，由於 「一國兩制」 和香港實行普通法的原
因，內地和香港法律界的相互融合一直未能理想。香
港法律界更有甚者，對內地的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一
直抱有成見，全然無視內地法治過去幾十年的巨大進

步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保障。這種現象，理應隨
大灣區的發展融合，成為歷史。

香港法律行業中，內地出身來港求學乃至在港執業的
人數逐年增長，據相關統計，以香港律師會為例，12000
多名會員中，有300多名出身內地。對比回歸初期，這個
數字已經大幅增長，但是，在香港各行各業和內地全面融
合的今天，香港事務律師中只有2.5%是內地人，側面也
說明，香港法律行業競爭激烈，內地人才立足困難。

有鑑於此，筆者認為，特區政府以及行業相關機構
應當建立多種機制和通過多種渠道扶助內地背景法律
群體的成長，例如，建立溝通平台，幫助走進職場的

年輕法律人，以及在港求學的法律學生了解行業，促
進交流；又例如，建立專項獎學金，鼓勵內地背景法
律學生在港求學發展，取得更優異的成績進入優質的
行業機構。

這些工作或許不會在一兩年內見成效，但長遠來
說，一定會對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有積極幫助。畢
竟，人才是發展的根本，而內地來港的專業人才，更
是香港和內地行業溝通的核心橋樑。

因此，引入優質資源建立相關互助平台，培養和扶
助更多內地背景青年在香港法律行業發展，應當是下
一屆特區政府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灣區融合 青年先行
羅淡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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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2022年僱傭及
退休計劃法例（抵銷安排）（修訂）條
例草案》（俗稱取消強積金對沖）。所
謂 「強積金對沖」 就是當僱主解僱員工

時，僱主從強積金戶口中的僱主供款部分，提取其累
算權益來抵銷須付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事實上，
自強積金制度於2000年實施至今已有20餘年，香港
經濟結構與營商環境均有巨大改變，因此民建聯認為
「取消對沖」 安排切合目前的社會需要，也符合香港

廣大市民的期望。
要理順 「取消強積金對沖」 背後的邏輯，就需要理

解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和強積金的制定原意。回顧歷
史，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制定是為打工仔提供一個
失業保障，減少僱主解僱年資較長員工的機會，從而
促進本港就業環境趨向穩定；強積金則是退休保障制
度，讓僱員有足夠的積蓄應付退休後的日常支出。因
此，利用退休的錢去補償失業，違反了三者最初訂立

的原意，令市民的退休保障受損，故並不值得鼓勵。
筆者明白 「取消對沖」 安排會對本港的中小企構成

巨大的成本壓力，但考慮 「取消對沖」 安排將最快在
2025年生效，相信屆時本港的經濟將會有所好轉，裁
員潮不再，僱主支付遣散費的壓力減少；另外， 「取
消對沖」 安排生效後， 「劃線」 前的年資仍可以僱主
累算權益進行對沖，故並不存在追溯壓力；更重要的
是，政府為體恤中小企的壓力，設立一個為期25年近
330億元的補貼計劃，在 「取消對沖」 安排的首9年，
僱主每年首50萬的遣散費和長服金支出的個案中，僱
主為每名僱員負擔的金額上限由首3年的3000元慢慢
遞增至第9年的50000元。上述三個安排，筆者相信
能有效減少對中小企的影響，妥善平衡了勞資雙方的
利益。

此外，針對坊間有意見認為 「取消對沖」 安排實施
後，可能促使員工 「博炒」 以換取長期服務金，因此
對僱主不公。筆者認為其理據並不充分，首先根據

《僱傭條例》，若僱員出現嚴重過失，包括故意不服
從僱主合法合理的命令、行為不當、欺詐、不忠實及
慣常疏忽職責可以立即終止僱員合約，毋須給予長期
服務金，故現行的法例能夠保障僱主的權益不致受
損。其次，打工仔的經濟壓力巨大， 「博炒」 後並不
能保證自己能夠重返職場， 「博炒」 失去一份穩定工
作，最終可能得不償失。因此，筆者認為 「取消對
沖」 安排會令僱員 「博炒」 的說法難以成立。

最後，強積金制度之所以一直令社會各界爭辯不
休，是因為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並不完善，強積金作
為勞資雙方共同參與，且是本港目前最重要的退休保
障支柱，社會自然特別關心。是次 「取消對沖」 安
排，筆者希望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開端，期望政
府能視之為改革本港社會保障機制的起點，全面檢視
各個保障制度的問題與缺失，落實對各項社會保障制
度的優化，令社會實現良政善治，向市民彰顯人文關
懷。

七一臨近，香港街頭慶回歸氣氛漸濃。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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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现金管理的种类：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募集资金 25,000 万元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7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产
品（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指定媒体披露的 2022-013
号公告）。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募集资

金项目正常实施并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以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本次现金管理金额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为 25,000 万元。
（三）资金来源及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 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 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269 号文）核准，公司向 8 名特定
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4,576,880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4.95 元，募集资金总额 814,655,556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共计 17,654,990.98 元（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97,000,565.02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全部到位，全部存放
于经董事会批准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会同保荐机构与各家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公司的募集资金存在部分暂时闲置的情形。

（四）本次购买产品的基本情况
本次购买的上海银行“稳进”3 号结构性存款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产品期限
收益
类型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上海
银行

银行理
财产品

上海银行“稳进”3 
号结构性存款产品

25,000
1.50% 或
2.70% 或

2.80%

2022 年 6 月 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4 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否

（五）投资期限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下，本次现金管理在董事会授权的投资额度内，

期限 188 天。
二、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7 亿
元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在上述额
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了
核查，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三、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上海银行为股份制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之间无关联关
系。

四、风险控制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的为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风险评级为极低风险产品，但本结

构性存款产品不等同于一般储蓄存款，存在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
投资风险、再投资风险、信息传递风险、税收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投资理财产
品严格筛选、谨慎决策。公司购买的是本金保障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在上述投
资理财产品期间内，公司将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
向、项目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公司监事会、独
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将严格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522,886,954.41 5,436,627,872.44

负债总额 2,133,424,839.76 2,104,472,90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66,832,452.75 3,110,244,356.73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532,760.90 75,891,883.26

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度
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进行
适度的保本型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
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同时购买大
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 25,000 万元，占 2022 年一季
度末货币资金余额的 21.41%，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列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
融资产”科目。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15,000 42.30 0

2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60.00 0

3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20,000 196.77 0

4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 25,000 396.71 0

5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 / 10,000

6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 / 20,000

7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 / / 25,000

合计 125,000 70,000 695.78 55,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51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2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5,000

总理财额度 70,000

特此公告。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

2022年6月12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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